
      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南市税稽罚告〔2018〕190号

广西新圣弘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50100353651757）：

我局对你公司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一）你公司未在税务登记注册地址经营，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办税人电话无法联系，2016年9月29日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检查期间未按要求向我局提供相关涉税资料配合检查。现判定你公司为走逃（失联）商贸企业。
（二）你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1.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你公司2015年8月至2016年12月期间，无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增值税普通发票验证记录。在2015年8月、9月及2016年4月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均为0元， 2015年10月、11月、12月，2016年1月、2月、3月、5月、6月、7月在增值税申报表附表二“其他扣税凭证－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栏次及增值税申报表主表相关栏次填列申报抵扣进项税额3956798.98元，2016年8月及以后未进行纳税申报，经核实，你公司未领用农产品收购发票及未取得通过防伪税控系统开具农产品销售发票，虚假申报抵扣进项税额3956798.98元。
2.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2015年8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39份，具体为：发票代码4500151130、发票号码00871784－00871808、01273961－01273985；发票代码4500152130、发票号码：00947203－00947227；发票代码4500153130、发票号码00090452－00090476、01210694－01210718、00280321－00280345、00898226－00898250；发票代码：4500154130、发票号码02620240－02620264、02541842－02541866、02694924－02694937；受票单位为东莞市军达塑胶原料有限公司、东莞市赢国织造有限公司、赣州永晖制衣有限公司等28家公司；货物名称是PE颗粒、USB、保险丝、背光源、变压器、采集卡、大功率LED光源、弹性绷带、电池、电感、电解电容、电路板、电容、电阻、镀锌板、二极管、废钢、妇洁舒冲洗器、肛门镜、肛泰护理敷料、钢板、工业镜头、工业相机、光栅尺、广工牌医用超声耦合剂、化纤混纺梳织布、混纺梳织布、集成IC、集成电路、接口芯片、聚苯乙烯、聚丙烯、聚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聚丙烯切片、聚甲醛、聚氯乙烯、聚碳酸酯、聚乙烯、卡座、蓝牙模块、冷板、理疗贴（达妇宁)、滤波器、纳米穴位贴（JDXW-B型（腹泻贴）、纳米穴位贴（JDXW-E型（咳喘贴）、尼龙塑胶粒、三极管、视频数据卡、手术片刀、蘇星套液（显影液）、塑胶粒、陶瓷电阻、贴片LED、贴片电容、贴片电阻、外壳、稳压管、稳压器、显示屏、线路板、芯片、一次性理疗电极贴片、一次性使用负压引流瓶、一次性使用理疗电极贴片、一次性使用连接导管、一次性使用医用备皮刀、一次性压舌板、医用超声耦合剂、医用固定带、乙丙塑胶原料、异方性导电膜（ACF)、圆钢、运动控制器、针织布、织带、主板、撞钉、紫外线杀菌灯；金额23327956.57元，税额3965752.59元，价税合计27293709.16元。上述23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列的货物，与你公司填列在“其他扣税凭证－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栏申报抵扣进项税额所应该反映的农产品无直接对应关系，无所列货物购进记录。
3.你公司向税务机关报备的银行存款账户，资金往来记录存在异常：
1.与你公司相关的下游受票企业有28家，其中24家受票企业无资金往来记录。
2.银行流水记录未发现有支付正常经营所应该发生的房租、水电、工资等各项费用，不符合正常公司经营情形。
综上，你公司通过填列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相关栏次，规避税务机关审核比对，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开具上述23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所列货物购进记录，且无真实的资金收取和支付记录，是无真实货物交易情况下开具与实际经营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587号）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属于虚开发票行为，虚开发票金额23327956.57元，税额3965752.59元，价税合计27293709.16元。
（三）拟作出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587号）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你公司虚开23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拟处以110000元的罚款。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拟对你公司罚款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你公司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本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文书制作：

部门审核：

分管领导审核：
4


